附件2

永安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

招募量化考核评分表

	评分

项目
	评分

细项
	评分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个人基本情况
（55分）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5分
	报名人员提交证明材料。

	
	
	中共预备党员
	3分
	

	
	院校

类别
	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榜单的港澳台院校
	15分
	根据教育部门公布院校名单和QS世界大学排名榜单。

	
	
	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
	12分
	

	
	
	其他院校
	10分
	

	
	全日制学历层次
	研究生学历
	20分
	报名人员提交证明材料。

	
	
	双学士学位学历
	17分
	

	
	
	本科学历
	15分
	

	
	
	专科学历
	10分
	

	
	困难

状况
	困难毕业生（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
	5分
	困难毕业生数据库校验通过后评分。校验不通过的，部分能提供纳入城乡低保纸质审核材料。

	
	烈士

子女
	烈士子女，因公牺牲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和军人的子女
	2分
	报名人员提交证明材料。

	
	残疾人

学生
	残疾人学生
	2分
	

	
	退役大学生士兵
	退役大学生士兵
	2分
	

	
	少数民族大学生
	少数民族大学生
	2分
	

	
	归侨、华侨、港澳台
	归侨及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香港澳门籍考生
	2分
	

	在校表现情况
（30分）
	专业成绩排名情况
	专业成绩排名前5%
	15分
	以院校出具的全部学年学科总成绩专业排名为依据；应届毕业生在审核时最后一学期（学年）成绩未公布的，按已完成学年学科总成绩排名核算，排名比例四舍五入计算。

（未提供的不得分）

	
	
	专业成绩排名每增加1%，分数减少0.2分，如6%（14.8分）、7%（14.6分），以此类推，59%（4.2分）、60%
	4分
	

	
	
	专业成绩排名61%及以外不得分
	
	

	
	获得荣誉（奖学金、奖项）情况
	获得国家级赛事奖项；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奖学金）
	10分
	1.荣誉含省级及以上、市级、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团干部、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

2.奖学金不含社会捐助类、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校级以上家庭经济困难类奖学金按照校级奖学金评分，已享受困难状况加分的不重复计分。

3.奖项指省级及以上赛事奖项，包括政府部门主办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教育部认可赛事奖项（不含社会组织主办）。

取最高项，不累加。

	
	
	获得市级荣誉（奖学金）
	8分
	

	
	
	获得省级赛事（活动）奖项；获得校级荣誉（奖学金，含校级以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学金）
	5分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副书记、校社团联合会会长、校自律委员会主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职务1学年以上
	5分
	取最高项，不累加。提供相关证书或院系证明材料。

	
	
	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校社团联合会副会长、校自律委员会副主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院（系）级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自律委员会主任职务1个学年以上
	4分
	

	在校表现情况
（30分）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担任校和院（系）学生会（团委）部长、在班级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职务1学年以上
	3分
	取最高项，不累加。提供相关证书或院系证明材料。

	
	
	担任校和院（系）学生会（团委）副部长、在班级担任副班长、团支部副书记职务1学年以上
	2分
	

	
	
	担任校和院（系）其他协会（社团）会长或副会长职务1学年以上（除上述4点外）、在班级担任其他班委职务1学年以上
	1分
	

	岗位匹配情况

（15分）
	生源地
	生源地为永安市
	10分
	生源地为高考户口所在地，报名人员提交证明材料。

	
	
	生源地为永安市外，三明其他地区
	5分
	

	
	学科门类、专业
	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
	5分
	

	总分
	
	






